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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及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 10月 21 日，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原公告部分内容出现差错，现将有关补充更正暨澄清事项公

告如下： 

一、补充更正公告 

1、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64 页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摘要》62 页中披露： 

更正前： 

近三年及一期，中科白云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8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9,453.57 151,866.76 75,338.46  

总负债 685.99 486.34 1,645.25  

所有者权益 168,767.58 151,380.42 73,693.20  

项目 2014 年 1-8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 - - - 



营业利润 -2,612.84 -2,812.78 -1,306.80 - 

净利润 -2,612.84 -2,312.78 -1,306.80 - 

更正后： 

近三年及一期，中科白云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8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69,453.57 151,866.76 75,338.46  

总负债 727.24 486.34 1,645.25  

所有者权益 168,726.33 151,380.42 73,693.20  

项目 2014 年 1-8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 - - - 

营业利润 -2,654.09 -2,812.78 -1,306.80 - 

净利润 -2,654.09 -2,312.78 -1,306.80 - 

2、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76 页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摘要》74 页中披露： 

更正前： 

罗尔晶华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8月 31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3,764.99 14,074.90 10,436.60 无 

总负债 - 210.00 120.08 无 

所有者权益   13,764.99    13,864.90    10,316.51  无 

项目 2014 年 1-8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 15.13 1.38 无 

营业利润 -309.91 -651.61 -483.49 无 

净利润 -309.91 -651.61 -483.49 无 

更正后： 

近三年及一期，罗尔晶华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8月 31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3,694.99 14,074.90 10,436.60 无 

总负债 - 210.00 120.08 无 

所有者权益   13,694.99    13,864.90    10,316.51  无 

项目 2014 年 1-8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 15.13 1.38 无 

营业利润 -199.11 -651.61 -483.49 无 

净利润 -169.91 -651.61 -483.49 无 

3、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130页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摘要》128 页“5、最近两年及一期铂亚信息前五名客户情况”中披

露如下： 

更正前： 

（1）2014 年 1-8 月铂亚信息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比 

1 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 841.57 9.53% 

2 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725.64 8.23% 

3 东莞市电子政务办公室 698.24 7.92% 

4 广州市公安局 585.81 6.64% 

5 暨南大学 468.04 5.31% 

合计 3,319.31 37.63% 

更正后： 

（1）2014 年 1-8 月铂亚信息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比 

1 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841.57 9.54% 



2 东莞市电子政务办公室 725.64 8.23% 

3 广州市公安局 698.24 7.92% 

4 暨南大学 585.81 6.64% 

5 佛山市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68.04 5.31% 

合计 3,319.31 37.63% 

注：更正后上表内容与已披露的《广东铂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有关内容

一致。 

二、澄清公告 

我公司注意到 2014年 11月 3日有媒体报道（以下简称“报道”），对报道

的有关质疑，经公司核查，回复如下：  

报道提出的铂亚信息应收账款第一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的质疑，主要观点如

下： 

根据铂亚信息披露的销售数据显示，在今年前 8个月向“东莞市科达计算机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销售金额仅为 725.64万元，而在 2013年全年该客户并未能

跻身于前五名客户名单当中，对应着针对该客户的销售金额不可能超过当年排名

第五位的客户“中国共产党灵丘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对应的 666.36 万元。 

铂亚信息针对“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今年 8 月末的销售金额，不可能超过 1,392 万元，进而对应着自 2013 年 9 月

至今年 8月末就更不可能超过这一销售金额了。但是凭借着这样的销售额，又怎

么可能产生出表 1中的 1609.72万元应收账款呢？” 

经核查，出现上述质疑的主要原因是： 

1、重组报告书铂亚信息 2014年 1-8月主要客户列表披露有误 

原公告披露的铂亚信息 2014 年 1-8 月主要客户列表因粘贴错误，客户与金

额出现错位的情况，使客户与实际收入发生额不一致，公司已在上述更正公告第

三条进行更正，更正后内容如下： 

（1）2014 年 1-8 月铂亚信息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比 

1 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841.57 9.54% 

2 东莞市电子政务办公室 725.64 8.23% 

3 广州市公安局 698.24 7.92% 

4 暨南大学 585.81 6.64% 

5 佛山市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68.04 5.31% 

合计 3,319.31 37.63% 

2、应收账款系含税金额，收入为不含税金额 

2014 年 1-8 月铂亚信息为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实施的项目

是东莞市南城阳光实验中学电化教学设备（含弱电系统）项目，收入（不含税金

额）为 841.57万元，应收账款金额（含税）为 984.64万元。 

2013 年铂亚信息为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实施的项目是东莞

市虎门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工程、东莞虎门城域网光纤工程两项目。该

两项目属于工程类地税应税项目，收入及应收账款金额均为 638.20 万元。 

铂亚信息两期合计应收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金额为

1,622.84 万元。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铂亚信息应收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1,609.72 万元。东莞市科达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2013 年度发生应收款项正在陆续收款，截止至本公告日铂亚信息已经收回款

项 65 万元，其余应收账款该公司已在安排付款，预计于 2014 年 11 月左右支付

到铂亚信息账户。 

因此，铂亚信息不存在报道所提出的应收账款存在水分的情况。 

以上补充更正，不影响原公告其他部分的内容，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疏忽

导致上述差错的出现，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1月 4日 

 




